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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7       证券简称:金陵饭店        公告编号:临 2008-019 号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与关联方南京伯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藜

置业”）共同对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金陵饭店”）增资扩股；

增资方案实施完成后，新金陵饭店的注册资本为 97314.89 万元；本公司总投资

为61200万元（其中49630.59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1569.41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占新金陵饭店股权比例为 51%；伯藜置业总投资为 58800 万元（其中 47684.3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1115.7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占新金陵饭店股权比例为

49%。 

●关联人回避事宜：伯藜置业为新加坡欣光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新加坡欣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33%的股份，上述增资扩股事项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为关联交易事项，因此本公司关联董事陶锡

祺先生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增资扩股实施完成

后，公司对新金陵饭店的持股比例为 51%，仍继续保持对新金陵饭店的绝对控制

权；股东投资总额增加，有利于减少金陵饭店扩建项目的贷款本息，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项目综合收益，降低财务风险，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投资收益

水平。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本次关联交易无需通过行政审批，但

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新加坡欣光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

联法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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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08 年 10 月 23 日在金陵饭店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

司与伯藜置业拟签署的《增资协议书》。会议应到董事 10 名，实到董事 10 名。

由于伯藜置业为新加坡欣光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欣光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 6.33%的股份，上述两项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因此本公司关

联董事陶锡祺先生回避了对上述两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陈枫、俞安平、

谈臻、周雪洪会前同意将上述两项议案列入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南京伯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 号 5 楼 

法定代表人：陶欣伯 

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投资总额：60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23 日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酒店管理，现代物流，投资管理服务，国际经济、

科技、环保信息咨询，高科技产品、新材料开发。 

 

三、关联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名称：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000 万股，共募集资

金 46，750 万元，扣除上市发行费用 2，302.49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4，447.51

万元，全部用于金陵饭店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该项目由南京新

金陵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金陵饭店”）负责建设及运营，目前新金陵饭

店股东总投入为 47，80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为 28，300 万元，资本公积为 19，

500 万元；注册资本中，本公司持股 59.33%，伯藜置业持股 40.67%。 

目前新金陵饭店注册资本为 28，300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股 59.33%，伯藜



 3

置业持股 40.67%。 

新金陵饭店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17 日，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

号，法定代表人为俞善民，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管理；酒店管理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展览服务；百货、针纺织品、服装、家用

电器、鞋帽、箱包、工艺美术品、体育用品销售。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新

金陵饭店的总资产为 47812 万元，净资产为 478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鉴于金陵饭店扩建工程项目所处市场环境变化、高端商务客人需求增加，

为提高项目综合效益，本公司经研究论证并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金陵饭店扩建工程项目设计方案作部分调整的议案》（详见公司 2008

年 3 月 14 日临 2008-005 号公告）。项目建筑设计高度由 180 米增加至 238 米，

总建筑面积由 13.4 万平方米增加至 16.5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由 104,703 万元

调整为 161，038 万元。针对目前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为提高项目盈利能力、

控制财务风险、降低负债比例，本公司经与伯藜置业协商，决议对新金陵饭店

增资扩股，并同意签署《增资协议书》。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以下增资扩股方案： 

1、本公司与伯藜置业签署的《增资协议书》生效之日起的三年内，本公司

和伯藜置业以现金认购方式分期对新金陵饭店进行后续增资扩股，使新金陵饭

店的股东出资增至 12 亿元，其中本公司总投资为 61200 万元（其中 49630.59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1569.4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占新金陵饭店股权比例为

51%；伯藜置业总投资为 58800 万元（其中 47684.3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1115.7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占新金陵饭店股权比例为 49%。全部增资完成后，新金陵

饭店的注册资本为 97314.89 万元。目前本公司已投资 28359.80 万元；累计需

后续出资 32840.20 万元。 

2、新金陵饭店首次后续增资为伯藜置业单方增资 7，807.44 万元（其中

4622.33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185.1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伯藜置

业在新金陵饭店持股比例调整为 49%，本公司持股比例调整为 51%。此次增资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3、上述伯藜置业单方增资完成后的后续增资安排：每期的增资额度由新金



 4

陵饭店董事会根据项目每年度的资金预算作出决定，并通知股东双方，股东双

方按新金陵饭店董事会规定时间缴足各自的出资；股东双方的出资全部列入新

金陵饭店的注册资本。 

新金陵饭店后续增资全部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增资后总投入

（万元） 
所持股权（万元） 股权溢价（万元） 

股权占注册

资本比例 

金陵饭店 61200 49630.59 11569.41 51%

伯藜公司 58800 47684.30 11115.70 49%

合计 120000 97314.89 22685.11 100%

4、公司关于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的议案须提交公

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占新金陵饭店股权比例为51%，将继续保持对新金陵饭店的控制

权，绝对控股地位未受到影响。 

2、新金陵饭店股东的投资总额增加，有利于确保项目资本金充足，减少贷

款本息，降低负债比例，控制财务风险，提升投资回报。 

3、新金陵饭店增资扩股，有利于本公司自身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和综合收

益，特别是有利于稳步推进公司投资战略、满足其他投资项目资金需求，拓展

盈利空间，均衡公司长、中、短期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4、在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下，在实施金陵饭店扩建工程项目的同

时，本公司自身经营同等重要，本次调整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受影响，有

利于有效利用、合理配置自有资金，提高自身经营质量和效益，确保公司取得

较好盈利水平。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枫、俞安平、谈臻、周雪洪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新金陵饭

店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事项，是董事会依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及宏观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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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条件变化，针对项目设计方案部分调整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符合公司

长期发展战略，符合包括中小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股东整体利益。后续增资完成

后，公司仍保持对新金陵饭店的绝对控制权；有利于减少项目贷款本息，降低

负债比例，控制总投资规模，降低财务风险，进一步增加项目综合收益，从而

提高公司投资收益水平；有利于稳步推进公司投资战略、拓展盈利空间，满足

公司其他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均衡公司长、中、短期投资收益，确保公司长远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董事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态度。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新金陵饭店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项议案及《增资协议书》

提交本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增资协议书》。监事会认为：新金陵饭店实施增资

扩股，有利于减少项目贷款本息，控制财务风险，进一步增加项目综合收益，

均衡公司长、中、短期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相关决策理

由充分，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董事会成员在新金陵饭店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判

断和审查方面履行了诚信尽职义务。监事会同意新金陵饭店增资扩股及关联交

易事项，并同意将该项议案及《增资协议书》提交本公司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新金陵饭店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详细论证，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新金陵饭店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公司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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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

意见； 

3、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关联交

易事项的专项意见； 

5、本公司与南京伯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0 月 27 日 

 
 


